
泰宁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涨价补贴

资金分配方案
市级下达我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助总金额218.51万元，其中费改税补贴资金40.35万元，涨价补贴资金178.16万元。由于此项资金申报工作为跨年申报，因此上级下达我县2025年度补助资金对应我县2024年度申报项目资金。根据《三明市农村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三明市财政局 三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 2025年度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补贴等资金的通知》(明财建指〔2026〕6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我县分配方案如下：

一、泰宁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一）资金总额。市里下达2025年度我县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发展费改税补贴资金共计40.35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客运27.05万元，城市交通发展奖励13.3万元。
（二）分配对象。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巡游出租车。

（三）分配方式。

1.农村客运。补贴资金=上级下达县级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该企业在册运营月座位数÷全县农村客运总在册车辆运营月座位数〕。

2.城市交通发展（巡游出租车）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补贴资金=上级下达县级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该企业出租车总在册运营月数÷全县出租车总在册运营月数〕。

（四）具体分配情况。

1.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27.05万元，分配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12.311万元，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14.739万元。（详见附件1）。

2.城市交通发展（巡游出租车）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13.3万元，分配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5.17万元，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0.97万元，泰宁县长安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7.16万元。（详见附件2）。

二、泰宁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一）资金总额。市里下达2025年度我县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共计178.16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客运27.97万元，站点运营7.92万元，等级客运站运营67.73万元，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47.44万元，出租车电动化27.1万元。

（二）分配对象。农村道路客运、站点运营、等级客运站运营、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新能源巡游出租车电动化。

（三）分配方式。

1.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按公司车辆在册运营月座位数发放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2.站点运营。大龙乡综合运输服务站由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运营，上级下拨资金全额拨补给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

3.等级客运站。泰宁西汽车站、泰宁汽车站均由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运营，上级下拨资金全额拨补给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

4.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上级下达县级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该企业在册新能源公交车数÷全县在册新能源公交车总数〕。  

5.新能源巡游出租车电动化。补贴资金=上级下达县级新能源巡游出租车电动化补贴资金×〔该企业新能源出租车总在营月数÷全县新能源出租车总在营月数〕。

（四）具体分配情况。
1.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27.97万元。分配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15.24万元，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12.73万元。
2.站点运营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7.92万元，分配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7.92万元。

3.等级客运站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67.73万元，分配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67.73万元。

4.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47.44万元。根据泰宁大金湖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泰宁闽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签订的《新能源公交车委托经营协议》，分配泰宁闽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7.44万元。
6.出租车电动化补贴资金。2025年度下达补贴资金27.1万元，分配泰宁县长安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13.5万元，分配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2.15万元，分配福建省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泰宁分公司11.45万元。

以上资金分配详见附件3。

附件：1.2025年度市级下拨我县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对应车辆明细及资金分配

2.2025年度市级下拨我县城市交通发展（出租车）奖励费改税补贴资金对应车辆明细及资金分配

3.2025年度市级下拨我县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对应车辆、场站明细等及资金分配
